
二○○一至○二年度公民教育委員會  
第四次會議紀錄  

 
 
日期：  二○○二年三月十八日 (星期一 ) 
時間：  下午五時三十分  
地點：  香港灣仔軒尼詩道 130 號修頓中心 30 樓  
 民政事務總署會議室  
 
出席者：  鄭慕智先生 (主席 ) 
 陳錦祥先生  
 張賢登先生  
 陳展霞女士  
 馮崇裕先生  
 譚榮根博士  
 許宗盛先生  
 黎葉寶萍女士  
 簡麗嫦女士  
 鄺心怡女士  
 狄志遠先生  
 謝淑賢女士  
 徐詠璇女士  
 黃繼兒先生   (律政司 ) 
 張永雄先生   (教育署 ) 
 伍國明先生   (廉政公署 ) 
 梁家永先生   (香港電台 ) 
 吳伍莉莉女士   (社會福利署 ) 
 曹振華先生   (民政事務局 ) 
 邱蘇淑儀女士   (民政事務局 )(秘書 ) 
 
列席者：  吳陳美華女士   (民政事務局 ) 
 陳恩慈女士   (民政事務局 ) 
 湯玉卿女士   (民政事務局 ) 



 - 2 -

未克出席者：  周厚澄先生  

  李崇德先生  

  彭敬慈博士  

  黃碧嬌女士  

  戴耀廷先生  

  容永祺先生  

  馬力先生  

  伍淑清女士  

  何澤勤先生   (警務處 ) 

  蕭景路女士   (香港電台 ) 

  劉偉炳先生   (政府新聞處 )  

 

 

開會詞  

 

 主席歡迎各委員及第一次出席會議的廉政公署代表伍國明先

生。  

 

(一 ) 確認上次會議紀錄  

 

2. 秘書報告，吳伍莉莉女士提出修訂上次會議紀錄第 21 段。經

修訂的會議紀錄已經送交各委員。餘無其他修訂建議，委員一致通過

上次會議紀錄。  

 

(二 ) 跟進上次會議事宜  

 

 二○○二年公民教育意見調查  (上次會議紀錄第 10 段 ) 

 

3. 秘書表示，有關二○○二年將要進行的公民教育意見調查籌

備情況，稍後會由研究及資源發展小組召集人在議程 (三 )向大會報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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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 ) 小組委員會工作進度報告  （文件  CE 13/2001）  

 

4. 研究及資源發展小組召集人陳錦祥先生首先簡介文件中有關

該小組在本年度已完成的各項工作，並報告本年度將要進行的公民教

育意見調查籌備工作進展情況。他說，工作小組已經在四間有意承接

這項調查工作的市場調查公司中，挑選了適合的公司，調查問卷正在

草擬中，預計實地訪問會於五月進行。至於今次的調查內容，除包括

以往既定的幾個範疇：市民對社會事務的了解及參與程度、對香港的

歸屬感及信心、公民素質、公民意識及責任、人權和法治及對《基本

法》的認知程度以外，將加入一個有關市民參與義務工作的新範疇。  

 

5. 宣傳小組召集人陳展霞女士繼續就該小組在本年度已完成的

各項工作報告。另秘書報告文件中有關社區參與小組的工作情況。  

 

(四 ) 公民教育委員會二○○二至○三年度工作計劃   

（文件  CE 14/2001）  

 

6. 秘書及教育組湯玉卿女士分別簡介委員會下年度的建議工作

大綱。  

 

7. 回應狄志遠先生詢問「清潔香港」的宣傳及教育活動是否屬

於委員會工作範疇的問題，曹振華先生說，保持城市清潔無疑是良好

市民應要具備的公民意識，雖然這個課題並未納入委員會本年度的工

作重點，但如委員認為需要在這方面加強工作，各小組委員會可分別

在工作計劃中跟進。狄志遠先生建議委員會與負責推廣清潔香港的有

關組織或政府部門聯絡，探討如何在工作上互相配合，以達至更佳的

公民教育效果。  

 

8. 張賢登先生提出，委員會多年來製作不少教材及參考資料，

這些資源應予善加運用。他認為近年來許多學校都採用專題研習方

式，鼓勵學生主動搜集資料，在這方面委員會的製作正好提供不少專

題研習的素材。張先生建議委員會重新印製這些材料，派發予各中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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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及幼稚園，或上載委員會網頁，供更多老師、學生及一般市民使用。

張先生又建議委員會加強與地區公民教育組織的聯繫，並且要求他們

以及曾獲「公民教育活動資助計劃」撥款舉辦活動的機構，廣泛宣傳

委員會多年來一直推行的宣傳口號「人權法治、社會支柱、公眾事務、

齊來參與」，以鼓勵地區組織與委員會向同一方向進行公民教育工

作。主席表示這些都是值得考慮的好建議，他著各小組委員會研究跟

進。  

 
(五 ) 廉政公署建議合辦項目  

 

(甲 ) 「親子方程式」親職倡廉活動（文件  CE 15-1/2001）  

 

9. 廉政公署代表伍國明先生介紹文件內容。他邀請委員會提供

資助五萬元，與廉署合辦是項活動。伍先生表示這個以家庭為本的親

職倡廉活動，是承接去年該署聯同委員會及其他組織所舉辦的「真心

親心廉潔心」親子倡廉活動的伸延活動，主要目的是加強家長對家庭

教育的重視。委員一致支持提供資助與廉署合辦是項活動。  

 
(乙 )  「誠信管治新一代」研究計劃暨青年會議 2002  

（文件  CE 15-2/2001）  

 

10. 伍國明先生繼續介紹另一項廉署擬邀請委員會資助合辦的項

目。這個計劃是以即將投入社會工作的大學生為對象，目的是積極裝

備他們對公司管治的認識、誠信的道德操守及問責性等正確的價值

觀。活動的構思是由他們就公司管治的理念及發展作專題研習，然後

作出報告，最後以一個大型青年會議作總結。梁家永先生相信專題研

習報告書的題材及內容會十分豐富，他建議廉署選用富故事性的題

材，作為廉署電視劇集的骨幹。此外，廉署亦可考慮向電台或電視台

推薦採用這些報告書作劇集題材。如能透過媒介推廣這些正面信息，

將有助社會建立良好的管治風氣。  

 

11. 張賢登先生曾參與早前委員會與廉署合辦「誠信新一代」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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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會議的籌備工作，對於今次廉署提出的計劃，以延續過往的工作成

果表示支持。他期望廉署有更長遠的發展計劃，因為這是一項十分有

意義的青年發展工作。他贊同梁家永先生提出的意見，並認為學生所

作的研習報告，如未能獲媒介的編劇採用，也可以透過其他渠道如校

園刊物發表他們的研習心得。  

 

12. 譚榮根先生對於計劃除邀請本港大專學生參加以外，亦邀請

內地及澳門的大學生參加表示支持。他認為能讓本地學生與內地同儕

分享經驗及交流，對兩地年青人皆有益處。馮崇裕教授及鄺心怡女士

更分別建議，請廉署考慮邀請台灣及新加坡的大學生參加，讓更多不

同文化背景的學生作廣泛交流。  

 

13. 伍國明先生回應說，廉署及是項計劃的籌備委員會會審慎考

慮各委員提出的寶貴意見，包括將計劃的規模擴大至其他地區的大

學，但實際推行情況需視乎資源是否足夠應付而決定。至於如何採用

學生所作的研習報告，廉署及籌委會亦會仔細考慮。主席總結各委員

的意見，一致同意與廉署繼續合辦是項活動，及提供十萬元的經費資

助。  

 

(六 ) 其他事項  

 

(甲 ) 教育署的公民教育製作  

 

14. 張永雄先生介紹教育署課程發展處的一些製作，包括名為「尋

根之旅」、「生活事件剪影  – 價值的反思」及「點做至好  – 生活中

的價值探索」幾套公民教育光碟及教材資料套。徐詠璇女士提出，現

時有些政府部門的宣傳及教育活動會邀請藝人參與，她希望各有關單

位小心處理有關活動，以免被指為推崇偶像崇拜。主席表示贊同，並

指出委員會近年已不再採用以藝人為號召的宣傳手法。宣傳小組最近

推出的「公民教育形象代表設計比賽」，目的就是建立屬於委員會自

己獨特及健康的代表形象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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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乙 ) 公民教育委員會及青年事務委員會周年晚宴  

 

15. 民政事務局局長林煥光先生將於四月八日在港麗酒店設宴款

待各委員。主席籲請委員抽空出席，並感謝各委員一年來的工作。  

 

16. 既無其他討論事項，會議於晚上七時結束。下次會議日期容

後通知。  

 

 

公民教育委員會秘書處  

二○○二年四月  


